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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19-1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海发电厂”）

告知，其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13 民初

363 号《应诉通知书》、《传票》及《民事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一套，涉及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诉平海发电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18）粤 13 民初 363 号。现将诉讼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4 日签发的（2018）粤 13

民初 363 号《应诉通知书》的内容显示，该诉讼已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决定受理，并根据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3月 22日签发的《传票》，

将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位于惠州市惠州大道（江北段）41 号的惠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该诉讼的原告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为广东惠州

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诉讼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纠纷合同。诉讼请求包括：1、

判令平海发电厂向广东火电支付工程款 16,597.8408 万元（本金）及利息

7,247.8979 万元（暂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最终利息计

算截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上本

息共计 23,845.7387 万元；2、判令平海发电厂承担本案受理费、鉴定费等所有诉

讼费用。 

二、诉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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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 28 日，广东火电通过公开投标的形式分别中标平海发电厂一期

1、2 号 2×10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主体建筑安装工程 A、B 标段（以下简称

“本项目”）。2008 年 2 月，双方签署《广东平海电厂一期 1、2 号 2×10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主体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工期为 1

号机组 2 年，2 号机组 2 年零 4 个月，合同计价模式为固定总价合同，签约金额

为 96,941 万元。本项目 1 号机组和 2 号机组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 5 日和 2011 年

4 月 28 日完成试运行并移交投产进入商业运行。 

在工程竣工投产后，广东火电认为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超过合同约定的合理

范围的工程材料价格、人工费等工程投入要素价格的上涨，导致工程成本大量增

加，工期延长、承包人窝工等问题，提出合同结算价款应为 112,028.3319 万元。

而平海发电厂对此未予接受，并根据合同和工程实际累计已支付 95,775 万元。

双方就结算金额产生严重分歧，广东火电因此提起本次诉讼。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存在不确定因素，暂无法

判断对公司 2019 年及以后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对上述诉讼事项的

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8）粤 13 民初 363 号； 

2、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18）粤 13 民初 363 号； 

3、《民事起诉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